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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编辑，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1992年、1993年为合订
本，1994至2002年按年度编辑。
从2003年起，改为每半年出版千辑，其
中上卷本收录每年1至6月公布的法规，下卷本收录每年7至12月公布的法规。
本辑为2011年下卷本。

　
三、本辑《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共收录48件法规。
其中法律1件，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3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24
件，司法解释3件，其他部秀发布的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17件。

　
四、本辑《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按下列顺序编排：1．法律；2．行政法规、法规性文
件；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4．附录。
其中，第3大类按照综合、证券、基金、期货分类编排，证券篇中按照发行类、机构类、上市公司类
、内容与格式准则类编排，各类别依次按颁布时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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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2011年6月30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
八号公布)
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
　(2011年6月21日国办发[2011]30号)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通知
　(2011年8月14日国发[2011]25号)
　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
　(2011年11月11日国发[2011]38’号)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综合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
证
　监会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2011年4月27日证监发[2011]30号)
　创业板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证券
基金
期货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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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十二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
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
增强独立性； （二）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被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须经注册会计师专项核查确认，该保留
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 （
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应当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
属转移手续；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在其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可以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
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发行股份数量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的，主板、
中小板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创业板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
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特定对象以现金或者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上市公司用同一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
资金向该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视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第四十三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可以同时募集部分配套资金，其定价方式按照现行相关
规定办理。
 第四十四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款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第四十五条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控制的关联人； （二）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三）特定
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
 第四十六条 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第四十七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特定对象持有或者控制的股份达到法定比例的，应当按
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56号）的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特定对象因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导致其持有或者控制的股份比例超过30％或者在30％以上继续增加
，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其免于发出要约的，可以在上市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股份申请的同
时，提出豁免要约义务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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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2011下)》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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